
「歐官金玉學生獎學金」 

基金名稱 歐官金玉學生獎學金 

執行單位 醫社系 

計畫目的 
為獎勵本校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努力向學，由歐官金

玉女士捐贈獎學金，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計畫內容 

●緣起 
由歐官金玉女士捐贈獎學金，以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目標 
為獎勵本校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努力向學。 

●募款期程 
  每學年度（上學期補助 9 月到隔年 1 月、下學期補助 2 月至 6 
  月）。 
●審核機制 
一、本系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組織成員及工作執行如下： 

（一）成員 
1. 置審查委員三至五人，由系務會議推選本系教師代

表組成。 
2. 置主席一名，由審查委員互相推薦擔任之。 
3. 得邀請導師列席參加本會議。 

（二）工作執掌 
審議申請人檢附之相關文件，依申請人在校學習情形和

整體家庭經濟狀況進行評估，並向系務會議推薦獎勵人

選。 
二、審查程序：繳交之證件經本系審查小組會議審查後，提本系系 
   務會議決議。 
三、申請應檢附文件： 

（1） 申請表（含獎學金使用規劃說明）。 
（2） 歷年成績單正本（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且全

部及格，操行成績須達 82 分）。 
（3） 戶籍謄本。僑生無我國戶籍謄本者，得檢附前一年海外

財務證明或清寒證明。必要時，得請僑務委員會查證。 
（4）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家庭年所總額證

明文件。 

募款策略 歐官金玉女士捐贈獎學金 



募款金額 
每學期核定名額 2 名，獎勵金額每人每月各 5,000 元，每學年 10
萬元。 

使用原則 

一、申請資格 
凡本校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得申請之。 

二、申請期間：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提出申請。 
三、獎勵名額與金額： 

1. 每學期核定名額 2 名，獎勵金額每人每月各 5,000 元（上

學期補助 09 月到隔年 1 月、下學期補助 2 月至 6 月）。 
2. 每人以獎勵 1 次為限，受獎後不得重複申請。 
3. 享有其他獎助學金者或前學期內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則

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年度預算 依學年度專案計畫辦理。 

備註  

 
 
 
 
 
 
 
 
 
 
 
 
 
 
 
 
 
 
 
 



歐官金玉學生獎學金 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名 
 

性別      □男      □女 

系級     年級 學號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機： 
e-mail 

 
 

身分證字號 
 

彰化銀行 

帳號 

局

號 
       

帳

號 
       

應繳證件 

□ 申請表。 
□ 前學期成績單正本（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且全部及

格，操行成績須達 82 分）。 
□ 戶籍謄本。僑生無我國戶籍謄本者，得檢附前一年海外財務證明

或清寒證明。 
□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家戶總收入證明文件。 

家
庭
狀
況
五
百
字
概
述 

 
 
 
 
 
 
 
 
 
 
 
 
 
 
本頁不敷使用得於背面填寫 

本人同意獲獎後提供基本資料供捐款人備查 
         簽名: 

 
 獎學金使用規劃說明（請說明將如何運用該筆獎學金，如購買學習用具或書籍、出國研

習、實習住宿費用……） 


